
113年新北市韻律體操錦標賽暨邀請賽競賽規程 

 

壹、宗    旨：提倡全民體育，提升本市韻律體操運動風氣與技術水準，並增進各縣市韻律

體操選手、教練彼此情誼及技術交流，以達推廣推展韻律體操運動之目的。 

 

貳、指導單位：新北市政府體育局  

               

參、主辦單位：新北市體育總會 

               

肆、承辦單位：新北市體育總會體操委員會 

 

伍、協辦單位：新北市三重區修德國民小學 

  

陸、比賽日期：中華民國 113年 11月 2日~3日(星期六、日) 11月 1日(星期五)賽前訓練 

 

柒、比賽地點：新北市三重區修德國民小學體育館(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三段三號) 

 

捌、報名辦法： 

     

一、報名時間與方式：即日起至 10月 7日(星期一)下午 5時止，請一律用線上報名

https://ctgascore.org/register/1131102 並與本會以電話確認(陳湘琦老師

0919221539)。 

 

  二、報名資格：  

          (一) 代表學校：以各校正式核准學籍之在學學生為限。 

          (二) 非代表學校： 

               1.代表縣、市體育總會或委員(協)會，須設籍或居留地址於該縣市。 

           2.代表俱樂部或其他單位，須為內政部或各縣、市政府在案之單位(檢附證 

明文件)，依實際年齡(就讀年級)報名該組別，組隊不限同校學生。 

          (三) 報到時繳交在學證明書或學生證影印本(有參加 113年全國韻律體操錦標賽 

   者不需再繳交相關證明)。 

          (四) 非代表學校參賽之選手，不得再以就讀學校名義報名參賽其他組別項目。 

          (五) 選手不得跨組比賽，若經查證違反規定，取消選手比賽資格。 

   (六) 本賽事成績計算分別採新北市錦標賽及邀請賽二種賽制。各組別個人賽報 

        名若未達三人以上則改為表演賽性質，予以評分但不列入報名。 

   (七) 外縣市選手開放報名參加各組別邀請賽個人競賽，各單位各組別分別至多 

        報名六人，唯 113年全國韻律體操錦標賽個人全能獲前六名者，可報名參 



        加，但為表演賽性質，予以評分而不列入排名(如果選手於全國賽僅單項前 

        六名或僅參加團隊競賽者則不在此限，請報名表備註欄自行填寫表演賽)。 

 

二、保險：本賽會將投保場地責任險，參賽人員若有其他保險需求，請各校自行辦理，不 

      需提交於大會。 

 

  四、報名費：參加個人競賽每人每一項目新台幣 500元(於報到繳交)。 

 

  五、報名人數及參賽項目限制： 

        

          (一)個人全能競賽：高中組、國中組、國小高年級組每人最多參報四項，採計三項

總和成績；國小中年級組每人最多參報三項，採計三項總和成績；低年級組每人

最多參報二項，採計二項總和成績，依各組規定之項目數量相加之總分為個人全

能成績。  

         (二)個人單項競賽：於第一競賽中該項得分計算成績。 

         (三)每一運動員限僅代表一單位一組別。 

       

玖、組別及項目： 

   一、高中組個人四項：環、球、棒、帶。 

   二、國中組個人四項：環、球、棒、帶。 

   三、國小高年級組個人四項：環、球、棒、帶。 

   四、國小中年級組個人四項：徒手、環、球、棒。(最多報三項)           

   五、國小低年級組(包含幼兒園，108年 7月 31日以前出生者) 

       個人三項：徒手、環、棒。(最多報二項) 

                

拾、比賽規則： 

    一、採用國際體操總會(FIG)2022年至 2024年國際韻律體操評分規則，所有競賽成績皆

由第一競賽產生。 

   二、個人競賽評分內容： 

         (一) 高中組：採用 2022年至 2024年國際評分規則評分。 

         (二) 國中組：採用 2022年至 2024年國際青少年評分規則評分。 

         (三) 國小高年級組：採用 2022年至 2024年國際青少年評分規則評分。 

         (四) 國小中、低年級組：難度價值部分採用中華民國體操協會自訂之評分規則評 

                                分(如附件)。 

 

拾壹、名次評定與獎勵： 

    一、個人全能競賽：高中組、國中組、國小高年級組、國小中年級三項，低年級組兩 

                      項，各組個人所有項目相加之總分，各組各單位最多優先錄取一 



                      名，得分最高者為第一名，次之者為第二名，餘依此類推，得分相 

同時，以下列優先順序判斷名次列前 a.實施總得分較高者 b.藝術總 

得分較高者 c.難度總得分較高者 d.並列。各組錄取前八名，頒發獎 

狀，前三名並頒給獎牌。註：全能前八名，如各組各單位不足八個 

單位，依選手成績依序排名至額滿為止。 

    二、個人單項競賽：各組各單位最多優先錄取兩名，各組選手各項目之得分最高者為第 

一名，次之者為第二名，餘依此類推，得分相同時，以下列優先順 

序判斷名次列前 a.實施總得分較高者 b.藝術總得較高者 c.難度總 

得分較高者 d.並列，各組錄取前八名，頒發獎狀，前三名並頒給獎 

牌。註：個人單項前八名，如各組各單位不足八個單位，依成績依 

序排名至額滿為止。 

 

拾貳、單位報到與領隊、教練、裁判 

一、 單位報到：民國 113年 11月 1日(星期五)，下午 4:00時，於新北市修德國民小 

學體育館辦理報到，報到時同時繳交報名費、在學證明書或學生證『影本』、音樂電

子檔(請自行設定檔名為﹝出場序-參賽組別-單位-名字-項目﹞。 

二、 手具檢測：民國 113年 11月 1日(星期五)，下午 4:00~5:00時，於新北市修德國民

小學體育館檢測。 

三、 領隊及教練技術會議：民國 113年 11月 2日(星期六)，早上 8:00，於新北市修德

國民小學體育館舉辦。   

四、 裁判會議：民國 113年 11月 2日(星期六)，早上 08：30，於新北市修德國民小學

體育館舉辦。                  

     

拾參、本競賽規程，經新北市體育局新北體競字第 1130189204號函及新北市體操字第 

      1130902號函核定辦理，核備後實施修正亦同，如有疑義，以召開審判委員會議解釋 

      為準。 

 

 

 

 

 

 

 

 

 

 

 

 



 



 



 


